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关于对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

核查意见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博股份”或“公司”）聘请世纪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或“本持续督导机构”）为其 2022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2022 年 5 月 31 日，鸿博股份与世纪证券签署了《保荐

协议》。自即日起，鸿博股份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由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世纪证券。 

2022 年 6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对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498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按照贵所要求对有关问题作书面说明回复。世纪证券对《问询函》

涉及的需要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问题进行了审慎核

查，现将核查意见回复如下： 

3、根据年报，你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中彩票相关项目截至 2021

年末累计投资进度分别为 17.5%和 4.35%，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募投项目投资

29.95 万元。根据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年报，你公司近几年对相关募投项

目并未取得显著进展。请你公司说明募投项目进展、实施计划、是否符合预

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你公司的应对措施，并说明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情况，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或关联方实际使用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你公司说明募投项目进展、实施计划、是否符合预期、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一）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和实施计划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中彩票相关

项目实施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 

已投入募集

资金 
占比 

1、收购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 40%股权并增资

用于“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 
44,501.00 7,786.07 17.50% 

（1）收购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 40%股权并增

资 
4,098.00 4,116.91 100.46% 

（2）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 40,403.00 3,669.16 9.08% 

2、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目 10,459.00 454.53 4.35% 

收购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 40%股权并增资用于“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

理及应用项目”计划总投资 44,501.0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投入

7,786.07 万元，投资进度为 17.50%。其中，收购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 40%

股权并增资项目已经实施完毕；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计划总投资

40,403 万元，已投入 3,669.16 万元，投资进度为 9.08%，主要用于支付该项目

的部分工程建设和设备采购款。 

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 10,459.00 万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投入 454.53 万元，投资进度为 4.35%。 

截至 2021 年末，募投项目未取得显著进展，项目投入未达到预期。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募投项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后续公司将

视彩票相关政策及市场环境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实施计划。 

（二）募投项目未取得显著进展的原因，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1、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 

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的目标是建设规模为年产热敏纸彩票

800 万卷（存折证照 1000 万本/年、卷式发票 800 万卷/年），同时为省级彩票

中心提供彩票智能化管理系统及热敏纸彩票、即开型彩票配送服务。 

由于彩票热敏票印刷资质招标模式的变化，低价新进入行业的竞争者逐渐

增多，导致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价格逐渐下跌。公司自 2016 年以来面临市场竞

争的急剧变化和成本上升的多重压力，销售及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为审慎起

见，公司将“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原计划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目 

本项目计划在软硬件及无形资产投入 7,663 万元，测试咨询投入 1,453 万

元，办公费用投入 820 万元，其他投入 523 万元。项目建设目标主要包括彩票

游戏研发、游戏平台技术服务、电子彩票代销系统平台、电子彩票市场服务的

一体化。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积极投入彩种研发、彩票游

戏平台建设以及电子彩票代销系统的开发，并已经研发出趣味性高、娱乐性强

的高频、手机即开游戏两百余款，拥有产品线丰富的彩票游戏数据库，是国内

知名的彩票游戏提供商。同时，公司游戏平台技术服务、电子彩票代销系统等

也已完成并中标“福建省体彩中心电话销售体育彩票代理供应商”，但该项目

由于政策原因并未实施。鉴于国内互联网彩票具体政策尚未落地，公司审慎地

调整了“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目”投入进度。公司将“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

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的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三）募投项目延期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

用项目”及“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延期。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具体项

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股东的长远利益，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

关规定，具有可行性及必要性。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及“电子彩票

研发中心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期延期。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及“电子彩票

研发中心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延期，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

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规划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投项目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彩票物联网智能化管理及应用项目”及“电子彩票研发中心

项目”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期延期。 

二、说明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或关联方

实际使用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该《管理办法》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2017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鸿

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工商银行福州

城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工商银行福州城东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福建海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6 年 9 月与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古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6 年 9 月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古田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全资子公司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古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古田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彩票研发中心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

变更，经第四届董事 2017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福建华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7 年 12 月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乐特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鸿博彩票（海南）有限公司）、福建

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并考虑到银企合作等因素，公司在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与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乐特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鸿博彩票（海南）有

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在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9 年

12 月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2 月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乐特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存放于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的全部募集资金变更至乐特瑞（海南）科技有限公

司在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乐特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相关议案。根据本次发行的需要，公司聘请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

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国金证券对于公司

尚未完成的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世纪证

券承接，国金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世纪证券与各监管银行已重新签订了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

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保荐机构

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根据《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

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5%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

时通知保荐机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2020 年末余额 2021 年末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

城东支行 

140209512960010

6725 

254,272,523.73 208,697,413.07 活期 

- 50,000,000.00 理财 

泉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000001972765801

2 
32,154,080.61 32,896,369.80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古田

支行 

591902969410986 120,549,892.11 123,075,339.18 活期 

合计 - 406,976,496.45 414,669,122.05 - 

注：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账户 50,000,000.00 元理财产品未

到期，列示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全资子公司无锡双龙信息纸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2020 年末余额 2021 年末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古田

支行 

591905161810501 3,616,570.71 3,627,382.12 活期 

合计 - 3,616,570.71 3,627,382.12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全资子公司乐特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2020 年末余额 2021 年末余额 存储方式 

泉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 
0000022205620012 113,120,075.69 115,471,857.47 活期 

合计 - 113,120,075.69 115,471,857.47 - 

（二）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6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

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

本承诺的产品，购买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金额不超过 45,000 万元，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2016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016 年公司滚动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合计 73,000.00 万元，累计收到理财

产品投资收益 256.01 万元；2017 年公司滚动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合计

123,900.00 万元，累计收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999.89 万元；2018 年公司滚动

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合计 206,200.00 万元，累计收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1,519.88 万元；2019 年公司滚动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合计 225,000.00 万元，

累计收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1,082.79 万元；2020 年公司滚动购买的理财产品

金额合计 183,000.00 万元，累计收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1,027.35 万元。2021

年公司滚动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合计 131,000.00 万元，累计收到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 599.24 万元。 

综上，公司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况。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被控股股

东或关联方实际使用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核查本次募投项目具体建

设内容； 

2、访谈公司董秘办、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核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和

项目建设进度及实施计划情况； 

3、打印了现存募集资金专户流水，并取得了已销户专户的银行流水，核查

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情况； 

4、对发行人近三年主要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余额、账户是否属于资金归集

账户，是否存在质押、担保、冻结等受限情况进行了函证，查阅了 2021 年审会

计师对募集资金专户的函证回函； 

5、对募集资金监管银行进行了访谈，核查募集资金账户、存款性质、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购买理财、存款或理财收益率、银行贷款及资金是否受限、是

否违规使用等情况； 

6、查阅发行人年度报告、审计报告及财务资料，了解公司现有彩票相关业

务情况； 

7、查阅了与募投项目延期相关的决议及披露文件； 

8、查阅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年度审计机构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核查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9、查阅年度审计机构出具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关联方资金往来专项报

告，核查募集资金是否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10、取得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存在资金占用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承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因受彩票相关政策及

外部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募投项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募投项目进度未达预

期，公司将视彩票相关政策及市场环境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实施计划。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自世纪证券承接上市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持续督导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未发现闲置募集资

金被控股股东或关联方实际使用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对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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